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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入境旅客攜帶動物或動物產品規定 

旅客入境 

※旅客在桃園國際機場何處申請動物檢疫？所需時間為何？ 

※旅客攜帶動物或動物產品，申請檢疫是否須繳交費用？ 

※旅客攜帶動物或動物產品入境，如未主動申報，遭檢疫偵測犬或海

關查獲者，是否會遭受處罰？ 

※入境旅客攜帶動物或動物產品檢疫規定為何？ 

※如何查詢可攜帶入境之動物或動物產品? 

※旅客攜帶活動物入境應如何辦理檢疫? 

※旅客攜帶犬貓入境，應如何辦理檢疫？ 

※旅客攜入寵物用兔子應如何辦理動物檢疫？ 

※旅客攜入禽鳥類應如何辦理動物檢疫？ 

※旅客可否攜帶倉鼠（或寵物鼠）入境台灣？ 

※旅客可否攜帶烏龜及其他爬蟲類入境台灣？ 

※旅客如何辦理畜肉（豬、牛、羊肉等）類或其產品(肉鬆、肉乾、香

腸等)之輸入檢疫？ 

※旅客如何辦理禽肉（雞、鴨、鵝肉等）類之輸入檢疫？ 

※中國大陸及港澳地區生產之金華火腿、烤鴨、肉鬆蛋捲等畜禽肉類

產品可否攜入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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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客攜帶月餅、粽子、肉乾、香腸入境是否必須辦理動物檢疫？ 

※蛋類及其產品可否攜帶入境？ 

※在飛機上尚未食畢的餐點可否帶回家？ 

※旅客若因不瞭解規定自國外攜帶肉類或其產品時應如何處理? 

※在桃園國際機場旅客入境長廊及行李提領區設置農產品棄置箱之用

途為何？ 

※ 外籍旅客不諳中文，該如何得知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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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客出境 

※旅客攜帶動物或動物產品出國需要申報動物檢疫嗎? 

※旅客欲申請輸出動物檢疫，應到何處辦理? 

※旅客攜帶動物或動物產品，申請輸出檢疫是否須繳納費用？ 

※旅客攜帶犬貓等動物出國，應如何辦理輸出檢疫？ 

※保育類動物及其產品可否攜帶出國？ 

※旅客攜帶動物產品出國有重量限制嗎？ 

※偶蹄類動物產品（如肉類產品）可以帶到日本嗎？要如何辦理檢疫？ 

※旅客可以從台灣帶動物產品如貢丸、肉乾、肉鬆、雞肉及鴨肉等肉

類出國嗎？ 



4 
 

旅客入境 

問：旅客在桃園國際機場何處申請動物檢疫？所需時間為何？ 

答：旅客攜帶動物或動物產品應申請檢疫，請至農業部動植物防疫檢疫署桃園

分署於桃園國際機場第 1、2航廈入境動植物檢疫櫃檯辦理；以貨運方式輸

入者，請至本分署榮儲辦公室或遠雄辦公室辦理。 

一. 第 1航廈及第 2航廈入境動植物檢疫櫃檯位於第 6號行李轉盤旁。 

 

二. 辦理入境動物檢疫所需時間視所攜帶之動物或動物產品之種類、數量多

寡而定，一般約需 30分鐘至 1小時。 

三. 本分署聯絡電話： 

動物健康科：03-3982431或 03-3982481 

桃園機場檢疫站：03-3931891 

第 1航廈入境檢疫櫃檯：03-3982268  

第 2航廈入境檢疫櫃檯：03-3983371  

榮儲辦公室：03-3938243~5；遠雄辦公室：03-3992850~1 

 

問：旅客攜帶動物或動物產品，申請檢疫是否須繳交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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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請參閱「申報發證問答集」之檢疫費用常見問題。 

 

問：旅客攜帶動物或動物產品入境，如未主動申報，遭檢疫偵測犬或海關查獲

者，是否會遭受處罰？ 

答：旅客攜帶動物或動物產品入境，應主動向防檢署入境動植物檢疫櫃檯申報。

如未主動申報，一經查獲，可依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第 45條之 1，處新臺

幣一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 

 

問：入境旅客攜帶動物或動物產品檢疫規定為何？ 

答： 

ㄧ、依據【旅客及服務於車船航空器人員攜帶動植物檢疫物檢疫作業辦法】，除

犬、貓、兔外，入境旅客禁止攜帶活動物，攜帶犬貓兔則須符合【動物傳

染病防治條例】之規定。 

二、動物產品依據【輸入應施檢疫物檢疫準則】及農業部公告之【動物傳染病

非疫區及疫區之國家（地區）】相關規定辦理。 

 

問：如何查詢可攜帶入境之動物或動物產品? 

答：請至農業部動植物防疫檢疫署網站（https://www.aphia.gov.tw），點選 【主

題專區】→【旅客專區】，查詢【常見入境旅客攜帶動物或其產品檢疫規定

參考表】。 

 

問：旅客攜帶活動物入境應如何辦理檢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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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依據【旅客及服務於車船航空器人員攜帶動植物檢疫物檢疫作業辦法】規

定，除犬、貓、兔外，入境旅客禁止攜帶活動物，若需輸入其他活動物，

請以貨運方式輸入，辦理方式請參考「輸入動物或動物產品檢疫問答集」。 

 

問：旅客攜帶犬貓入境，應如何辦理檢疫？ 

答：辦理方式請參考「輸入犬貓檢疫規定問答集」。 

旅客於到達桃園國際機場海關檢查室（旅客提領行李轉盤處），請洽所搭乘

之航空公司櫃檯提領犬貓，並檢附相關檢疫文件至本分署動植物檢疫櫃檯

（第 1航廈及第 2航廈入境動植物檢疫櫃檯位於第 6號行李轉盤旁）辦理動

物檢疫。 

 

問：旅客攜入寵物用兔子應如何辦理動物檢疫？ 

答： 

ㄧ、依據【兔形目動物輸入檢疫條件】辦理。 

二、畜主於輸入 4週前向農業部動植物防疫檢疫署申請並取得輸入檢疫條件函

暨指定隔離函，於輸入時檢附輸出國政府動物檢疫機關簽發之動物檢疫（健

康）證明書正本，攜至本分署第 1航廈或第 2航廈動植物檢疫櫃檯辦理動

物檢疫，臨場檢疫符合規定後，兔子須送往指定隔離場所隔離檢疫 7日，

經 7日隔離檢疫認定無疫病嫌疑者放行。 

 

問：旅客攜入禽鳥類應如何辦理動物檢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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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依據【旅客及服務於車船航空器人員攜帶動植物檢疫物檢疫作業辦法】規

定，入境旅客禁止攜帶活動物（犬、貓、兔除外），鳥隻請以貨運方式辦理

輸入，相關檢疫規定及辦理方式請參考「輸入動物或動物產品檢疫問答集」。 

 

問：旅客可否攜帶倉鼠（或寵物鼠）入境台灣？ 

答：依據【旅客及服務於車船航空器人員攜帶動植物檢疫物檢疫作業辦法】規

定，入境旅客禁止攜帶活動物（犬、貓、兔除外），請以貨運方式辦理輸入，

相關檢疫規定及辦理方式請參考「輸入動物或動物產品檢疫問答集」。 

 

問：旅客可否攜帶烏龜及其他爬蟲類入境台灣？ 

答：依據【旅客及服務於車船航空器人員攜帶動植物檢疫物檢疫作業辦法】規

定，入境旅客禁止攜帶活動物（犬、貓、兔除外），故烏龜及其爬蟲類請以

貨運方式輸入，請參考「輸入動物或動物產品檢疫問答集」。 

 

問：旅客如何辦理畜肉（豬、牛、羊肉等）類或其產品(肉鬆、肉乾、香腸等)

之輸入檢疫？ 

答：旅客請依相關規定辦理，辦理方式請參考「輸入動物或動物產品檢疫問答

集」。 

 

問：旅客如何辦理禽肉（雞、鴨、鵝肉等）類之輸入檢疫？ 

答：旅客請依相關規定辦理，辦理方式請參考「輸入動物或動物產品檢疫問答

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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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自中國大陸及港澳地區生產之金華火腿、烤鴨、肉鬆蛋捲等畜禽肉類產品

可否攜入台灣？ 

答：中國大陸及港澳地區為口蹄疫、牛接觸傳染性胸膜肺炎、非洲豬瘟、高病

原性家禽流行性感冒及新城病等動物疫病疫區，該等動物產品禁止攜（輸）

入。 

 

問：旅客攜帶月餅、粽子入境是否必須辦理動物檢疫？ 

答： 

一、月餅內僅含蛋黃，其蛋黃如經加工處理且可立即食用之熟食且外包裝明確

標示成分及製程者非屬應施動物檢疫品目，其他如含肉月餅、含肉粽子、

等均須辦理動物檢疫，如無法確認，請由本分署動物檢疫同仁協助確認。 

二、該產品如係來自於口蹄疫、牛瘟、牛接傳染性胸膜肺炎及非洲豬瘟等或高

病原性家禽流行性感冒、新城病等疫區國家（地區）且不符檢疫規定者，

不得攜（輸）入。 

三、該產品如係由上述疫病之非疫區國家（地區）攜（輸）入者，應檢附輸出

國政府動物檢疫機關簽發之動物檢疫證明書正本並符合相關檢疫條件，申

請動物檢疫合格者始可放行。 

 

問：旅客攜帶禽畜肉之肉乾或含禽畜肉之香腸入境是否必須辦理動物檢疫？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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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禽畜肉之肉乾及香腸均須辦理動物檢疫，如無法確認，請由本分署動物檢

疫同仁協助確認。 

二、該產品如係來自於口蹄疫、牛瘟、牛接傳染性胸膜肺炎及非洲豬瘟等或高

病原性家禽流行性感冒、新城病等疫區國家（地區）者，禁止攜（輸）入。 

三、該產品如係由上述疫病之非疫區國家（地區）攜（輸）入者，應檢附輸出

國政府動物檢疫機關簽發之動物檢疫證明書正本並符合相關檢疫條件，申

請動物檢疫合格者始可放行。 

 

問：蛋類及其產品可否攜帶入境？ 

答： 

ㄧ、未煮熟蛋（製）品，例如生鮮蛋、胚胎蛋（如鴨仔蛋）、皮蛋及生鹹蛋等蛋

類禁止自高病原性家禽流行性感冒、新城病疫區國家（地區）攜（輸）入。 

二、以上蛋類及其產品附著泥土者，禁止輸入。 

三、該產品如係由上述疫病之非疫區國家攜（輸）入者，應檢附輸出國政府動

物檢疫機關簽發之動物檢疫證明書正本並符合相關檢疫條件，申請動物檢

疫合格者始可放行。 

四、經熟煮之蛋類製品（應清潔且不得帶有泥土、灰、糞便或其他夾雜物質，

且蛋白及蛋黃均已凝固），非屬應施動物檢疫品目，惟攜帶重量不 超過【旅

客及服務於車船航空器人員攜帶動植物檢疫物檢疫作業辦法】規定之 6 公

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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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在飛機上尚未食畢的餐點可否帶回家？ 

答：航空公司提供旅客在飛機上食用之餐點，若含有動物肉類製品或新鮮蔬果

者，一律禁止攜帶入境，請旅客交空服人員回收或丟棄至農畜產品棄置箱。 

 

問：旅客若因不瞭解規定自國外攜帶肉類或其產品時應如何處理? 

答：請主動至本分署入境動植物檢疫櫃檯（第 6號行李轉盤旁）申報，或可自

行丟棄於本分署設置於入境長廊、行李提領區的農畜產品棄置箱。 

 

問：在桃園國際機場旅客入境長廊及行李提領區設置農產品棄置箱之用途為 

何？ 

答：農產品棄置箱主要供旅客主動丟棄自國外攜入之動植物產品。 

 

問：外籍旅客不諳中文，該如何得知相關規定? 

答：在臺灣桃園國際機場均設有中英文宣導影片、海報、摺頁及宣導單供入境

旅客參考，亦可逕洽本分署入境動植物檢疫櫃檯（第 6號行李轉盤旁）詢

問，或至農業部動植物防疫檢疫署網站（https://www.aphia.gov.tw）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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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客出境 

問：旅客攜帶動物或動物產品出國需要申報動物檢疫嗎? 

答：攜帶動物或動物產品出國須符合欲入境國之檢疫規定，出國前請先詢問該

國之相關檢疫規定，以免受罰。如輸入國要求檢附動物檢疫證明書，應依

其規定檢具相關證明文件，請至居住地所屬之轄區分署

(https://www.aphia.gov.tw/ws.php?id=13033)申請輸出檢疫。 

 

問：旅客欲申請輸出動物檢疫，應到何處辦理? 

答：請至農業部動植物防疫檢疫署桃園分署於桃園國際機場第 2航廈出境動植

物檢疫辦公室或貨運輸入者請至榮儲辦公室辦理。 

一. 地點：第 2航廈出境動植物檢疫辦公室位於 1樓（旅客入境大廳）南 1

門側 1106 室，榮儲辦公室位於長榮空運倉儲公司機邊驗放倉 2樓(航勤

北路 8-1號)。 

二. 受理時間：第 2航廈受理時間為上班日上午 9時至下午 3時 30分止， 國

定假日、例假日及非上述時間請提前預約至榮儲辦公室辦理。 

三. 本分署聯絡電話： 

桃園機場檢疫站：03-3931891 

第 2航廈出境檢查室：03-3983373  

榮儲辦公室：03-3938243~5；遠雄辦公室：03-3992850~1 

 

問：旅客攜帶動物或動物產品，申請輸出檢疫是否須繳納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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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請參閱「申報發證問答集」之檢疫費用常見問題。 

 

問：旅客攜帶犬貓等動物出國，應如何辦理輸出檢疫？ 

答：辦理方式請參考「輸出動物檢疫問答集」及總署輸出犬貓檢疫注意事項專

區(https://www.aphia.gov.tw/ws.php?id=13033) 

 

問：保育類動物及其產品可否攜帶出國？ 

答：非經主管機關許可，請勿任意攜帶保育類或瀕臨絕種之動物及其產品出境。

若要出口，請洽經濟部國際貿易署申請華盛頓公約（CITES）出口許可證。 

 

問：旅客攜帶動物產品出國有重量限制嗎？ 

答：依據【旅客及服務於車船航空器人員攜帶動植物檢疫物檢疫作業辦法】規

定，每人限量 5公斤。 

 

問：偶蹄類動物產品（如肉類產品）可以帶到日本嗎？要如何辦理檢疫？ 

答：日本禁止旅客自我國攜帶偶蹄類動物產品（如：豬肉、雞肉、肉鬆、肉乾、

貢丸、香腸、火腿與含肉肉粽、水餃、包子及肉丸等）進入日本。 

 

問：旅客可以從台灣帶動物產品如貢丸、肉乾、肉鬆、雞肉及鴨肉等肉類出國

嗎？ 

答：攜帶動物產品出國，必須依照欲入境國之檢疫規定辦理。請旅客務必遵守

輸入國檢疫規定，否則可能將會遭受罰款等處罰。 


